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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我国进出口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系列标准之一。

本标准的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文锐、钟怀宁、谢力、易蓉、陈少鸿、黄华军、伍朝晖、刘莹峰。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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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检验规程

活性及智能材料类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活性及智能食品接触材料类的抽样、检验、检验结果的判定和不合格品的处置。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口活性及智能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７６０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ＳＮ／Ｔ２２７３—２００９　食品接触材料安全卫生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ＳＮ／Ｔ２２７３—２００９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４　分类

４．１　活性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

４．１．１　脱除剂 （犛犮犪狏犲狀犵犲狉狊）

脱除剂也称吸收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质：

氧吸收剂、乙烯吸收剂、水分吸收剂、二氧化碳吸收剂、气味吸收剂等。

其常见种类及应用参见附录Ａ表Ａ．１。

４．１．２　释放剂 （犈犿犻狋狋犲狉狊）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质：

湿度调节剂、二氧化碳释放剂、乙醇释放剂、有机酸释放剂、二氧化硫释放剂、保鲜剂释放剂、抗氧化

剂、风味释放剂、杀虫剂释放剂等。

其功效及应用参见附录Ａ表Ａ．２。

４．１．３　其他

包括但不限于微波感受体、热锅、可食用薄膜等。

４．２　智能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质：

鲜度指示剂、时间温度指示剂、氧气指示剂、二氧化碳指示剂、颜色指示剂、病原菌指示剂、破损指

示剂等。

其功效及应用参见附录Ａ表Ａ．３。

５　要求

５．１　通用要求

见ＳＮ／Ｔ２２７３—２００９第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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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特殊要求

５．２．１　活性材料和制品所导致的食品感官特性和组成变化应符合输入国食品卫生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５．２．２　活性材料和制品不能导致食品组成或感官特性发生不可接受的变化，如掩饰食品的酸败，以免

误导消费者。

５．２．３　特意加入活性材料和制品中并被释放到食品或食品周围环境中的物质，这些物质应是批准使用

的物质，并遵守输入国食品添加剂法规的规定。

５．２．４　含有未经输入国法规批准使用的活性物质的材料和制品不得用于直接接触食品。

５．２．５　智能材料和制品不应给出可能误导消费者的食品状态的信息。

５．２．６　对活性和智能材料和制品应给予充分标示，说明此材料和制品是活性的和（或）智能的。

５．２．７　对已经与食品接触的活性和智能材料和制品，应给予充分标示，以便消费者能辨别其中不可食

用的部分。

５．２．８　进出口活性物质或智能材料时，除按进出口商品有关规定应提供相应的单证外，还应提供该产

品的用途和性能说明、添加的活性物质或智能材料的成分说明、安全性评价报告（包括活性或智能成分

迁移入食品中的信息和数据，必要时需提供有关成分迁移的检测方法）、官方批准生产或销售的证明文

件等材料。

６　检验

６．１　抽样

６．１．１　抽样方案

在同一检验批中，按照ＳＮ／Ｔ２２７３—２００９中６．２．３ｃ）规定的抽样方案随机抽取包装完整、件号不相

邻的外包装或大包装；检验的样品从已抽取的外包装和大包装中随机抽取。

６．１．２　抽样数量及方法

见附录Ｂ。

６．１．３　样品送检

见ＳＮ／Ｔ２２７３—２００９中６．２．４。

６．１．４　样品保留

见ＳＮ／Ｔ２２７３—２００９中６．２．５。

６．２　检验项目

６．２．１　感官检验

６．２．１．１　外观：色泽正常，无异味、异嗅、异物，无污损；容器涂层表面平整、光滑、色泽均匀，无斑点，无

龟裂；复合包装薄膜（袋）应平整，无皱纹，不得有裂纹、孔隙和复合层分离。

６．２．１．２　浸泡液（应根据材料特性和用途决定是否做此项检验）：不得有异味、异嗅、混浊和脱色现象。

６．２．２　安全卫生项目检验

６．２．２．１　进口的活性及智能食品接触材料，根据所用材质的不同，按照国家标准所要求的项目及检测

方法进行检测，同时根据制造商所提供的资料及材料、制品的预期用途，对活性及智能食品接触材料中

可能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溶出量、总迁移量（或蒸发残渣）和所添加的特定物质的迁移量进行检测。

６．２．２．２　出口的活性及智能食品接触材料，根据制造商所提供的资料及材料、制品的预期用途，按照进

口国的法规标准的要求，对活性及智能食品接触材料的总迁移量和（或）特定物质的迁移量（或等同的项

目）进行检测，如输入国无法规、标准要求的，可按照国际相关标准、我国标准、本标准或贸易双方合同约

定的要求项目进行检测。

６．２．２．３　在测定活性物质的迁移量时，如果可行，应尽可能使用不含该种物质的食品进行模拟测定；如

技术上不可行，则应选择最接近该种食品特性的模拟物进行测定。

６．２．２．４　对于塑料或橡胶类活性食品接触材料，总迁移量（或蒸发残渣）应当减去在相同条件下测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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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物质的量，然后才可用于评价。

各种材质的安全卫生检测项目及检验方法参见相应材质检验规程的要求。鼓励实验室采用先进

的、科学的、经过充分验证的方法进行检验。

６．２．３　标签检验

对活性和智能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其标签标注内容除应符合ＳＮ／Ｔ２２７３—２００９中５．４的要求和

进出口国有关法规、标准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的特别要求：

ａ）　是否有充分标签说明此材料和制品是活性的和（或）智能的；

ｂ）　对已经与食品接触的活性和智能材料和制品是否给予充分标示，以便消费者能辨别其中不可

食用的部分；

ｃ）　活性材料和制品是否标注被许可的用途或其他信息，如被活性组分释放的物质名称和数量，以

便使用者能遵守相关的规定；

ｄ）　是否标注有关安全和正确使用的特别说明。

７　符合性判定

经检验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应材质的国家卫生标准、ＧＢ２７６０或符合进口国相应的卫生标准、食品添

加剂限量标准，以及符合本标准规定要求的，判定为合格，准予进口或出口。

８　不合格处置

见ＳＮ／Ｔ２２７３—２００９中第８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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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活性和智能食品接触材料常见种类及应用

表犃．１　活性食品接触材料脱除剂种类及应用例子

脱除剂类型 活性成分 应用例子

除氧剂
　铁化合物，山梨酸，金属盐，葡萄糖氧

化酶

　奶酪，面包，糖果，坚果，奶粉，咖啡，

茶，大豆，粮食，意大利面，肉制品，即食

食品等

水分吸收剂 　甘油，粘土，硅胶，丙二醇，聚丙烯酸
　面包，肉，鱼，猪肉，即食小食品，去

壳／皮水果，蔬菜等

二氧化碳吸收剂 　氢氧化钙，氢氧化钠，氢氧化钾 　烘烤咖啡

乙烯吸收剂 　氧化铝，高锰酸钾，活性炭，硅藻土

　水果如苹果，杏，香蕉，芒果，黄瓜，西

红柿，鳄梨；蔬菜如胡萝卜，土豆，布鲁

塞尔芽球等

气味脱除剂（去除胺类、醛类）
　柠檬酸（结合在树脂中），纤维素酯，

聚酰胺

　易被氧化的食品，如蛋白质，鱼产品

的脂肪，零食，果汁等

表犃．２　活性食品接触材料释放剂功效及应用例子

释放剂类型 作　　用 应用例子

湿度调节剂 　调节水分含量 　蔬菜

二氧化碳释放剂 　抑制微生物生长，延长货架期
　肉，鱼，猪肉，即食食品，未加工蔬

菜和水果

乙醇释放剂 　抑制微生物生长，包括致病菌 　面包类，鱼干等

有机酸释放剂，如山梨酸 　抗微生物 　各种食品

扁柏酚（Ｈｉｎｏｋｉｔｏｌ）释放剂 　抗微生物 　各种食品

二氧化硫释放剂

　漂白

　抗氧化

　抗微生物

　干白菜

　各种热加工食品

　各种未加工和已加工食品

杀虫剂释放剂，如抑霉唑、拟除虫菊酯 　抗微生物，杀菌或害虫控制
　干的大袋包装食品，如面粉、大米、

谷物等

保鲜剂如异硫化氰酸酯

（ａｌｌｙｌｉｓｏｔｈｉ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抗微生物 　肉类，未加工水果

抗氧化剂 　抗氧化 　干食品，含脂肪食品

香味释放剂 　防止香味流失 　各种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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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智能包装材料功效及应用例子

智能材料类型 作　　用 应用例子

时间温度指示剂 　反映温度变化信息 　储存和运输过程对标签的补充

氧指示剂 　反映包装破损、漏气的信息 　用于需要调节或控制空气的食品包装中

二氧化碳指示剂 　反映调节空气包装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用于需要调节或控制空气的食品包装中

颜色指示剂 　反映食品包装中的温度 　用于微波加工的食品

病原菌指示剂 　反映微生物状态 　肉、鱼、猪肉

破损指示剂 　反映包装破损状态 　罐头、婴儿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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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活性和智能食品接触材料抽样方法

表犅．１　活性和智能食品接触材料抽样方法

名　　称 取样方法

塑料成型品及复合食品包装袋塑料薄膜袋
　按产量的０．１％随机取样，小批量不少于１０件，容量小于５００ｍＬ的

取２０件。

塑料薄膜
　每批随机取１０捆，每捆剪取５０ｃｍ×５０ｃｍ一张，共１０张。检验时

再根据需要裁成适当尺寸。

塑料瓶盖、垫片 　每批随机取样５００ｇ。

管材

（包括橡胶管）

　随机截取材质、内径相同的管材适当长度五根，使其容量满足测定

的需要，长度计算如下式：

犔＝
犞

π狉
２

　式中：

犔———管长；

犞———所需浸泡液毫升数；

狉———管内径。

注：实际截取管长应为犔＋犪，犪为两端玻璃塞所占部位的长度。

食品包装用原纸、纸板 　每批随机取样５００ｇ，随机截取１０ｃｍ×１０ｃｍ２０张。

食品用橡胶制品 　每批随机取样５００ｇ。

陶瓷、玻璃、金属等制品
　对形状、大小、功能相同的产品按货物的０．１％随机取样。小批量不

少于６件，容量小于５００ｍＬ的取１０件。

独立小包装的活性材料 　每批随机取样５００ｇ。

预包装食品 　按照该类食品所对应的标准进行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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